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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的属人管理原则和属地管辖原则

我国刑法典的属人原则，即是以人的国籍为标准，凡是本国人犯罪，不论是在本国
领域内还是领域外，都适用本国刑法。而属地管辖原则就是，凡在本国领域内犯罪
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而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
本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只要中国公民涉嫌违反我国刑法的规定，即便是在海外，如果
其犯罪的对象是我国境内的公民，就可以视作在我国领域内犯罪，就可以适用我国
刑法处罚。

但如果仅仅是在国外从事了违反我国相关治安管理条例或者其他行政法规的行为，
但不构成犯罪，则一般不会受到相关刑事追究。

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从事代币的发行、投资、交易等活动，在我国是否会违反刑
法的规定？

问题一：中国公民到海外开设代币交易所，是否涉嫌非法经营罪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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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有猜测认为，中国公民到海外开设代币交易所，可能会涉嫌的犯罪就是非法经
营罪。

而以火币网为例，其主要开发者和实际控制人是中国团队，在境外注册并继续向境
内和境外用户提供虚拟货币的交易服务，如果此种行为涉嫌犯罪，也会被我国刑法
所规制。

根据《94公告》，任何所谓的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
货币”相互之间的兑换业务。也就是说，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在并没有法律依据。 而
在《94公告》发出十天后，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风险提示，指出各类所谓“币”的
交易平台在我国并无合法设立的依据。

轻易入罪，或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但是，在刑法领域，一个行为若要被定罪，必须严格遵照“罪刑法定原则”，如果
刑法中没有规定为犯罪，就不能依照犯罪处理。

此种开设交易所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

所谓的非法经营罪，规定在《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
非法经营行为之一的犯罪。（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
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
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结算业务的；（
四）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从以上条文可以看出，触犯非法经营罪，首先是要“违反国家规定”，其次是从事
国家“特许”经营的行业。

而刑法中所称的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
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

《94公告》并不是国家规定

2017年9月4日央行等七部委公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是国务院
部门的规章，并不是国家规定，而中国互联网协会出的风险提示则连部门规章都不
是，不具有任何强制力，只有行业风险提示作用，不能作为刑法定罪的依据。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2 / 2

http://www.tcpdf.org

